补领婚姻登记证流程
当事人遗失、损毁婚姻登记证，或婚姻登记证上的个人信息与现持有的有效身份证件上的个人信息不一致的，可以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
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的当事人可通过登录“http:/gdhy.gov.cn”网站、关注“广东民政”微信公众号或进入“粤省事”“善美村居”小程序进行预约。
一、补领婚姻登记证受理条件
（一）申请事项属于该婚姻登记处职能范围；
（二）当事人在内地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中国驻外使（领）馆依法登记结婚或者离婚，现今仍然维持该状况；
（三）当事人持有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
（四）当事人持有加盖查档专用章的婚姻登记档案或信息共享获取的婚姻登记电子档案；
（五）补领结婚证的当事人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补领离婚证的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
二、补领婚姻登记证应提供的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件
内地居民：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因故不能提交身份证的可以出具有效的临时身份证。
现役军人：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军人证件及所在单位团级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
香港居民：本人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居民居住证;香港居民身份证。
澳门居民：本人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居民居住证；澳门居民身份证。
台湾居民：本人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本人在中国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身份证。
华侨：本人的有效护照。
外国人：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或者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件（当事人使用永居证作为身份证件的，应当同时提供有效护照号码）。
（二）证明材料
1.加盖查档专用章的婚姻登记档案或信息共享获取的婚姻登记电子档案；
2.如有证件信息变更，导致现持有的身份证件上的信息与结（离）登记档案信息不一致的，需提供有权机构出具的相关变更证明。
3.婚姻登记档案遗失或身份证件信息与婚姻登记档案信息不一致的，具体办事材料请咨询婚姻登记机关。
[bookmark: _GoBack]（三）照片
申请补领结婚证的，双方当事人提供3张2寸近期半身免冠合影证件照;申请补领离婚证的当事人提交2张2寸单人近期半身免冠证件照。
    三、办理流程
（一）要求补领婚姻登记证的婚姻当事人持所需证件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二）婚姻当事人填写《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件声明书》《补领婚姻登记证件相关事项声明表》，并在《婚姻登记个人信用信息风险告知书》上签名、按指纹。
   （三）婚姻当事人必须在婚姻登记员面前，在《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件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签名、按指纹。
（四）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材料等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录入广东省婚姻信息管理系统并将证件材料等实时扫描上传。审查无误后，打印《补发婚姻登记证件审查处理表》和婚姻证书。
（五）婚姻当事人必须在婚姻登记员面前，在《补发婚姻登记证件审查处理表》上签名和按指纹；婚姻证书加盖婚姻登记机关印章后，颁发给婚姻当事人。
（注：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时，提供的证件、证明材料等均为原件）

咨询电话：0660-3828635       监督电话：0660-3399377
